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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 

112年度第四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2年 11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4時 

貳、 地點：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 會議主席：召集人陳委員清美                        紀錄：鄭仕英 

肆、 出席人員：莊委員光輝 朱委員育萱 許委員建坤 

伍、 請假人員：蘇委員銘暉 

陸、 列席人員：盧秘書興國 蔡科長明貴 

柒、 主席致詞： 

    今日召開本年度第四季會議，會議前已與委員就陳情信件進行討論，

另外，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來函提出相關寶貴建議事項，請委

員卓參。 

    近期陸續有矯正機關發生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在外期間發生違反

規定之情事，經媒體報導後屢屢造成社會民眾不安氛圍，各位委員均非

常關心東成監獄之監督考核機制，本日特別請貴監進行專題報告，委員

若有問題均可適時提出建言。 

捌、 報告前次會議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 爾後各委員和機關製作報告時，請注意報告中收容人個資及照片，

不得予以揭露或足資識別，提醒各委員及貴監注意有關個資法之規

範。 

辦理情形：該機關已向各科室同仁宣導製作報告時，應注意報告中

有關收容人個資及照片，勿予以揭露或有足資識別之處，注意個資

法之規範。 

管考建議：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二、 112 年度第三季陳情書信 1 封：決議交由機關處理，並請機關以適

當方式通知陳情人，秉公處理。 

辦理情形：經該機關調查陳情人之陳情事項容有誤解，以書函告知

並冀望陳情人持續保持善行及恪守監規，安心服刑。 

管考建議：解除追蹤。 

玖、 報告及宣達事項： 

一、 依法務部矯正署 112 年 10 月 6 日法矯署綜字第 11201839110 號函

辦理，本監改制後外部視察小組委員任期自 112 年 10 月 6 日起至

113年 9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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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2 年 8 月 2 日法務部矯正署辦理「112 年度矯正機關外部視察小

組工作坊」，本日將綜合座談會紀錄及委員關注議題彙整表供委員

參閱。 

壹拾、 專題報告：「自主監外作業監督考核制度」。  

戒護科蔡科長報告：(如附件 1) 

一、 無人戒護下自主作業之監督措施。 

二、 在監實施專區管理及考核。 

三、 返家探視期間監控措施。 

四、 不適宜自主監外作業人員之淘汰機制。 

    

委員提問及回覆情形 

陳清美委員 據報載他監曾有某位知名人士入監後，仍於臉書發

布訊息，請問受刑人在戒護區內可以使用臉書傳遞

訊息嗎？ 

盧興國秘書 受刑人入監時，若攜帶 3C產品依規定須送交機關依

規定保管，不得持有及使用，所提情形應是其家人或

委託小編代為發布，應非入監受刑人親自為之。 

陳清美委員 相關表格內家屬填寫資料有沒有困難？自主監外作

業受刑人是否有違規行為? 

盧興國秘書 1. 報告中家屬資料由受刑人自己填寫，簽名部份須

由家屬親簽確認，另自主監外作業動態審查表每

月考核 1次，由本監相關科室進行審查。 

2.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違規情形較低，最近 1年來

僅發生 1件違規，該受刑人在資源回收場工作，

回到機關後實施酒測未通過，隨即隔離調查並辦

理違規懲處，取消自主監外作業資格，同時加強

要求廠商善盡監督責任，本監不定期實地訪視時，

進行酒測。 

朱委員育萱 專題報告中有很多表單評估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和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寫的作業心得，都覺得他們是

書寫得較為正面的內容。本人常與受刑人輔導對談，

得知受刑人在跟家屬或他人回覆現況時，多習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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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不報憂，不到最糟情況絕對不會說出來。想請教機

關瞭解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遇的困難是有效的嗎？

而自主監外作業承辦人或是長官們是值得他們依靠

的嗎？ 

盧興國秘書 1.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在外工作期間，與廠商保持

密切聯繫並透過不定期實地訪查方式進行管控，

掌握行蹤與其作業狀況。 

2. 本監每日由督勤官於返監休息時間實施晤談，在

晤談過程中，無論生活上或工作上之建議，本監

均妥適處理並迅速明確回應，溝通管道保持暢通，

另每月召開生活檢討會，重視其處遇建議。 

3. 本監設置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專區，有文康室、

電視和桌球提供使用，藉低度管理專區培養受刑

人適應社會生活之自主能力。 

4.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返家探視後會致電聯繫家

屬，瞭解其返家期間動態及與家屬互動情形。 

許建坤委員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於 112年 10月 4日來

函建議調查監視器的涵蓋範圍，想了解機關是否有

監視器死角？建議在符合法規範圍內和經費的許可

下，值勤同仁可配置微型攝影機，萬一有事故發生，

也可以還原現場，也利於受刑人陳情與申訴之證明。 

蔡明貴科長 1. 法務部矯正署非常重視受刑人活動空間監視效能

的問題，本監每半年定期巡檢監視畫面，並繪製戒

護安全地圖，檢視監視器的涵蓋是否周全。現階段

本監主要活動區域監視器均已涵蓋，對於舍房上

下舖而產生下鋪監視死角之情形，本科刻正研擬

相關改善措施，惟仍需視經費挹注始能克服。 

2. 密錄器部分，目前白天工場和夜晚舍房的執勤人

員均配戴密錄器，遇有突發事故時能立即開啟攝

影來作蒐證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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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討論議題及決議事項： 

一、 議題一： 

112 年度第三季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請

討論。(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議題二： 

秘書會同莊委員光輝於 112 年 10 月 2 日開啟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

見箱，收容人投遞陳情信件 1封予外部視察小組，經檢查無違禁品

後，當面轉交莊委員，如何處置？請討論。 

決議：經委員討論，因陳情內容多為受刑人主觀認知，且涉及機關

內部作息規定等，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16 條

規定，審酌後認為陳情亦非視察項目，非屬視察小組權限，交由機

關秉公妥適處理，並請機關以適當方式通知陳情人。 

許建坤委員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通常有良好之家庭關係與支持

系統，其他受刑人是否有長期無親友接見之情形？

建議明年度列為議題來討論。 

盧興國秘書 受刑人入監執行，通常刑期越長之受刑人，其親友接

見之比例較低，若是因病住院急需通知家屬知悉時，

第一時間有可能連繫不上，實務上透過衛生科醫事

人員積極聯繫後，始得順利轉知家屬病情。有關提升

受刑人家庭支持程度是近幾年矯正機關的重點業

務，本監針對此部分亦有擬定計畫及措施，以強化本

監受刑人家庭支持之連結。 

莊光輝委員 我在衛生科看診時，遇到需要保外就醫的受刑人，經

監方與家屬聯繫時，家屬不予理睬並推託與家屬無

關等情，甚至後續病情加重，家屬回頭來質疑監方是

否有延誤治療。提醒機關辦理各項業務時，尤其與家

屬聯繫時，電話紀錄是不可避免的。 

盧興國秘書 謝謝委員提醒，委員長期擔任本監門診醫師，對於受

刑人因病申請保外醫治，需要聯繫家屬協助時，深知

本監醫護人員均積極向家屬溝通，並製作電話紀錄

備查，以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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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議題三： 

訂定外部視察小組 113年度視察計畫及 113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

議預定日期為 113年 2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4時。 

決議：綜合本次會議各委員提出專業領域內所關心的議題，包含

許委員提出的受刑人家庭支持聯繫，莊委員提出的保外醫

治問題，朱委員提出的自殺防治心理輔導，陳委員提出的

謀生技能訓練等，討論後依序列入 113年度視察計畫(如附

件 3)，113年度第一季議題之視察重點為：提升受刑人家

庭支持程度之辦理情形，餘照案通過。 

 

壹拾貳、 結語： 

    感謝大家，有關本次接獲收容人陳情信件，希望機關秉公處理，勿

枉勿縱，還原真相，為確保陳情人對小組之信賴，機關處理情形請於下

次會議中報告，供委員瞭解。秘書所分享的家庭支持方案，調查受刑人

有無家屬接見之各項聯繫是很重要的，但聯繫有很多困難之處，如人力

問題是主要原因，還有時間作業的安排等，最後期許機關能持續完成各

項業務，謝謝各位委員和監方機關同仁。 

壹拾參、 散會：下午 5時。 

壹拾肆、 視察活動： 

一、 視察依據： 

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

｢進入機關實地訪查｣。 

二、 視察日期：112年 11月 14日，下午 5時至 5時 40分。 

三、 視察地點： 

勤務中心、第四教區園藝組及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專區（明舍舍

房）。 

四、 視察人員： 

陳清美委員、莊光輝委員、朱育萱委員、許建坤委員。 

五、 機關陪同人員： 

盧興國秘書、蔡明貴科長、吳聲政主任管理員。 

六、 訪查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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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訪查勤務中心，瞭解辦理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出工前與返監

後實施之安全檢查、酒精呼氣及採尿(抽檢)之檢測作業及設

備使用情形。 

（二） 訪查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低度管理專區，瞭解返監後受刑人

活動空間與舍房文康設施，協助適應社會生活。 

（三） 訪查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低度管理專區，瞭解舍房內部及內

圍牆邊空地等範圍，監視器鏡頭是否均已涵蓋，避免發生事

端。 

七、 訪查情形： 

（一） 查看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酒精吹氣紀錄簿、尿液檢測登記簿

等均登載詳實，依規定程序檢測。 

（二）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低度管理專區，確實能與一般受刑人分

界收容，自成一區避免接觸，舍房空間及環境設施更優，符合

人性化之低度管理，值得讚揚。 

（三） 舍房內部範圍監視器涵蓋範圍周全，舍房內設置對講系統與

勤務中心連線，可彈性調整運用警力配置。 

八、 訪查建議： 

（一） 該監執勤人員配戴密錄器，遇有突發事故時能立即開啟攝影，

作為蒐證的輔助，建議建立定期保存備份及查核機制，避免密

錄器中之影像遭不當使用或流出。 

（二） 該監專區內實地訪查並目視圍牆邊空地上方，未設置監視鏡頭，

請詳查原因並評估改善。 

（三） 該監專區舍房內部之監視器涵蓋上下舖範圍，可有效解決舍房

內部監視死角之問題，建議於經費許可下，評估擴大設置於高

風險收容人之舍房，避免衍生事故或弊端。 


